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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作業
第14次研商會議

臺南市國土計畫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7年11月6日

【簡報大綱】

壹、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貳、產業用地及未登記工廠辦理情形
參、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及城2-3劃設情形
肆、再生能源需求及規劃
伍、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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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流
程
與
進
度

預計107年12月

⊙臺南市國土計畫專屬網頁
⊙地方意見領袖及局處代表訪談
⊙ 2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推動小組分組會議
•107.06.28第1次大會
•107.09.20第1次分組(國保)
•107.09.21第2次分組(海洋)
•後續召開(農業、城鄉)

• 機關協調會
• 國土計畫之法令與實務講習

第一階段：研究規劃階段

現況資料更新
及補充調查

國土利用現況
補充調查

GIS基本圖資
檢核更新

修訂本市重要發展課題、發展願景及目標

研究規劃期初報告書

發展預測分析

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研究規劃期中報告書

臺南市成長管理計畫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國土復育地區建議事項

推動方案及實施建議

研究規劃期末報告書

⊙ 11場地方座談會
於106年12月至107年1月，
共辦理11場地方座談會

⊙營建署相關研商會議、全國國
土小組審議會議

⊙局內工作會議

106.12期初審查

107.03第一版
(配合107.04.30全國國土計畫
實施內容修正)
107.07期中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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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鄉村區共計約474處，面積約3千9百公頃。

壹
、
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行政區 個數 面積
(公頃)

行政區 個數 面積
(公頃)

七股區 35 354.38 玉井區 15 46.40

白河區 35 180.09 將軍區 14 176.64

後壁區 30 349.90 關廟區 13 55.54

鹽水區 28 207.47 善化區 12 199.67

佳里區 22 284.65 新市區 12 150.05

下營區 22 84.80 官田區 12 60.97

西港區 21 191.25 楠西區 12 23.85

東山區 21 159.18 柳營區 11 157.59

麻豆區 21 152.89 大內區 9 45.45

歸仁區 20 85.69 仁德區 7 51.25

新營區 17 127.52 南化區 7 27.46

學甲區 16 169.82 六甲區 5 39.87

安定區 15 222.09 山上區 5 24.34

新化區 15 120.05 左鎮區 4 12.87

北門區 15 105.06 龍崎區 3 5.62

總計474處；面積3,872.4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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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手冊(1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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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
一定距離內

都市發展率達80%；周邊相距2公里內

壹
、
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人口發展率達80%以上
都市計畫區

都市土地覆蓋率達80%以上
都市計畫區



7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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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農牧戶家數 +獨資漁戶家數

村里總戶數
= 1－

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經濟資料庫農林漁牧普查資料(民國99年)

非農活動人口達50%地區

地區
非農業活動人口
比例(平均)(%)

地區
非農業活動人口
比例(平均)(%)

中西區 97.92 六甲區 64.16

東區 97.67 山上區 63.80

安平區 97.61 下營區 63.22

北區 97.47 七股區 62.45

南區 94.73 西港區 62.29

永康區 93.83 鹽水區 61.70

安南區 85.21 將軍區 59.63

仁德區 83.31 白河區 59.48

歸仁區 80.08 學甲區 59.04

新營區 79.44 北門區 58.81

新市區 77.62 龍崎區 56.34

善化區 75.19 後壁區 55.85

新化區 72.38 玉井區 54.30

安定區 70.41 楠西區 53.00

關廟區 67.22 東山區 50.55

柳營區 66.28 大內區 47.91

麻豆區 65.95 左鎮區 37.04

佳里區 65.02 南化區 35.29

官田區 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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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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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計畫(扣除風景型、保育型特定區計畫)平均人口淨密度】

=
都市計畫個數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都市計畫現況人口
Σ

都市計畫區
人口密度較高之鄉村區

扣除風景型、
保育型特定區計畫

曾文水庫特定區
虎頭埤特定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

= 56人/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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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都市計畫法第11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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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原則 地區

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增
加三分之一以上之地區。

無

地區 106年人口數 101年人口數 人口成長率

仁德區 仁和里 1478 252 486.51%

南區 荔宅里 563 186 202.69%

安南區 東和里 3177 1499 111.94%

南區 明德里 832 507 64.10%

善化區 小新里 8143 5095 59.82%

南化區 關山里 1109 786 41.09%

北區 元寶里 4574 3382 35.25%

區公所位於鄉村區之行政區示意圖

善化區小新里、
北區元寶里。
兩者皆無鄉村地區

善化區鄉村區分布示意圖

小新里

劃設原則 地區

區公所所在地 左鎮區、南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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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都市計畫法第11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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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劃設原則 地區

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
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
人口50%以上之地區

下營區、中西區、仁德區、六甲區、北區、永康區、玉井區、
白河區、安平區、安定區、安南區、西港區、佳里區、官田
區、東區、南區、柳營區、麻豆區、善化區、新化區、新市
區、新營區、學甲區、歸仁區、關廟區、鹽水區

鄉村區
人口集居達三千、工商業人口50%以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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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農村再生社區範圍內優先劃於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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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社區範圍
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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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4
城2-1

鄉鎮市

城2-1 農4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佳里區 224.83 78.98 59.82 21.02

安定區 217.38 97.88 4.71 2.12

七股區 210.59 59.42 143.79 40.58

西港區 164.76 86.15 26.49 13.85

善化區 158.10 79.18 41.57 20.82

後壁區 135.43 38.71 214.47 61.29

將軍區 123.36 69.84 53.28 30.16

麻豆區 117.34 76.75 35.55 23.25

新營區 112.20 87.99 15.32 12.01

新化區 111.91 93.22 8.14 6.78

新市區 98.68 65.76 51.37 34.24

歸仁區 85.69 100.00 0.00 0.00

鹽水區 81.45 39.26 126.02 60.74

學甲區 76.00 44.75 93.82 55.25

白河區 75.59 41.97 104.50 58.03

柳營區 72.94 46.28 84.65 53.72

官田區 55.68 91.34 5.28 8.66

仁德區 51.25 100.00 0.00 0.00

北門區 49.55 47.17 55.50 52.83

下營區 46.67 55.04 38.13 44.96

關廟區 45.90 82.64 9.64 17.36

東山區 32.45 20.39 126.73 79.61

大內區 24.60 54.14 20.84 45.86

山上區 18.43 75.72 5.91 24.28

南化區 10.20 37.14 17.26 62.86

楠西區 7.40 31.03 16.45 68.97

玉井區 6.90 14.87 39.49 85.13

六甲區 0.00 0.00 39.87 100.00

左鎮區 0.00 0.00 12.87 100.00

龍崎區 0.00 0.00 5.62 100.00

小計 2,415.31 62.37 1,457.10 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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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指標成果不符地區特性。

說明：
1. 沿海北門、將軍、七股等地區，依內政部社會經濟資料庫農林漁牧普查資

料(民國99年)顯示，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
2. 除農村再生社區範圍外之鄉村區，皆劃為城2-1。

農4

城2-1

非農活動人口達50%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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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指標成果不符地區特性。

擬辦：
依據104年臺南市資料顯示，臺南市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平均為86.11%，
顯見訂定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門檻較低，建議考量臺南市之非農業活動人
口比例調整劃設標準。

非農活動人口達50%地區 非農活動人口達86%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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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鄉村區位於農村再生社區範圍，同時符合城2-1劃設條件，惟
部分鄉村區鄰近都市計畫區。

說明：
位於農村再生社區範圍之鄉村區優先劃為農4，惟其中部分鄉村區符合城2-1
條件且鄰近都市計畫區者，是否得酌予調整。

農4
都市計畫區

其他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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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
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包含下列項目：

(一)辦理鄉村地區基本調查：分析人口、產業、土地使用、運輸、
公共設施服務等基本背景現況。

(二)鄉村區屬性分類：依鄉村區屬性區分為農村發展型、工商發
展型。

(三)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考量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
施服務等需求，盤點課題及規劃因應策略。

(四)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依鄉村地區屬性及規劃策略，研擬
空間發展配置構想，指定供未來居住、產業、公共設施服務
所需空間範圍。

(五)執行機制：依空間配置構想，研擬可行策略執行機制及期程。

壹
、
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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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3第5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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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持續辦理調查及規劃作業 啟動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檢討變更或通盤檢討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及使用地編定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
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據優先區位及辦理期程，以
鄉(鎮、市、區)為單元，且一次
不以單一單元為限，持續辦理各
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於各
該計畫表明：
1.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
2.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
3.鄉村區屬性分類。
4.執行機制。
5.其他相關事項。

於前開規劃作業完成後，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依據國土計畫
法第15條第3項第5款規定，辦
理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適時檢討變更(按：計畫名稱
為「變更○○市 (縣)國土計畫
─●●鄉(鎮、市、區)整體規
劃」)。

於「變更○○市 (縣 )
國土計畫─●●鄉
(鎮、市、區 )整體規
劃」公告實施後，應
按計畫內容重新調整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
使用地編定。

本階段辦理事項：
指認優先規劃地區，指導後續縣市國土計畫持續辦理規劃作業。

惟「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尚於期初階段，經107.09.25召開之「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構想座談會」討論，優先規劃地區之原則及是否劃定
優先規劃地區尚未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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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行政區產業結構、鄰近都市計畫區與重大建設、建物分布密度及人口密度
等因素，以議題導向研擬鄉村地區之分類態樣，如城鄉發展導向型、防災導向
型、農村發展型、產業振興型等

壹
、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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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整
體
規
劃

以行政區為單元 議題導向分類

城鄉發展型之社區聚落 城2-1

以鄉村區為單元

農業發展型之農村聚落 農4

各議題態樣，選以1處為例

1.現況勘查
2.研提初步空間課題
3.環境改善策略構想

後續配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滾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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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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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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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現況供給產業用地為5619.2
公頃，使用率約9成。

市轄內未登記工廠約計有
3,116家。

經濟部公告劃設32處特定地
區，面積約98公頃。

臺南市未登記工廠分佈圖

臺南市產業用地現況
分布示意圖

類別 產業用地(公頃) 使用率(%)

報編工業區 1537.76 0.8792

科學園區 539.79 98.46

其他 394.91 75.69

都市計畫工業區 2186.46 87.11

非都市土地丁種
建築用地

960.28 100.00

合計 5619.2 89.78

1. 以現況產業用地分佈情形作
為新增產業用地遴選依據。

2. 優先輔導特定地區內未登記
工廠合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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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年臺南市產業用地需求預測分布圖

臺南市125年產業用地新增需求表(公頃)

依據本府辦理之「106
年度臺南市產業用地規
劃顧問案」推估125年
年臺南市所需新增之產
業用地面積以及分布。

依移轉份額分析法推估，
125年臺南市總產業新
增用地需求約為1,423
公頃。

整體產業用地需求以永
康區最高 (約258.24公
頃 ) ， 新 市 區 次 之
(189.93公頃)，安南區
第三(182.80公頃)

資料來源:106年度臺南市產業用地規劃顧問案

安南區

新市區

永康區

項目 製造業
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

營造業 合計

105年產業
4,951.48 20.12 117.11 5,088.72

用地總量

125年產業
6,260.19 40.59 210.81 6,511.59

用地總量

125年新增
1,308.71 20.47 93.69 1,422.88

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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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辦理之「106年度臺南市產業用地規劃顧問案」提出臺南
市產業用地候選用地劃設原則如下:

(四)避免位於環境敏感地區。

(一)依基地規模完整性，進行面積調整。

(二)產業群聚效益，鄰近工業用地使用情形。

(三)違規工廠(用地違規)就地合法最適原則。

1. 違規工廠之群聚規模(農業使用面積未達20%之地區) 。

2. 維持(農1)特定農業區用地。

13處產業核心基地

北核心基地309.89公頃，中核心基地846.87公頃
南核心基地584.03公頃

1740.7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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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增產業用地篩選成果圖

候選基地 所在地區
用地面積
(㎡)

北核心1 柳營區 357,807

北核心2 新營區 2,741,126

小計 3,098,933

中核心1 永康區 523,120

中核心2
安定區、
新市區

3,366,416

中核心3
安定區、
安南區

3,568,516

中核心4 永康區 1,010,626

小計 8,468,678

南核心1 仁德區 602,170

南核心2
仁德區、
歸仁區

330,609

南核心3 仁德區 636,248

南核心4 仁德區 1,165,580

南核心5 仁德區 313,707

南核心6 歸仁區 2,131,391

南核心7
永康區、
仁德區

660,619

小計 5,840,324

總計 17,40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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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未
登
記
工
廠
辦
理
情
形

市轄內未登記工廠約計有3,116家。(統計至9 月30 日為止)

依10公里工業區環檢視未登記工廠與新增產業用地空間聚集情
形，顯示未登記工廠分布密集區都在新增產業用地聚集效果影響
之範圍內，其中以安南區、安定區、永康區、歸仁區及仁德區聚
集效果最為明顯。

新增產業用地與未登記工廠空間聚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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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未
登
記
工
廠
辦
理
情
形

本府於107年辦理之「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聚落用地合法化規劃研究案」提
出臺南市未登記工廠產業用地劃設原則如下:

 儘可能迴避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地區。

 排除既有產業用地及已位於合法工業用地之未登記工廠，不再重複列入。

 排除都市計畫區內之住宅區、商業區等用地。

 利用航拍資料，就既有未登記工廠分布區位，以點密度進行空間分析，並結合
每單位5公頃(非都市土地範圍)或3公頃(都市土地範圍)的網格，將每單位網格或
鄰近網格搭配正攝影像圖，呈現聚集規模之區域，或鄰近工業區有配合未來擴
大需求之區域，並搭配地方需求之意見，酌予調整。

 非屬第四點之聚集區域，但因應地方產業需求地區，酌予劃入。

1. 鄉村區鄰近一定範圍的未
登記工廠部分，建議於未
來國土分區檢討時調整成
城鄉發展區，以利地方產
業發展。

2. 未登記工廠群聚地區之初
步劃設面積約為1,500公頃，
後續仍持續滾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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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未
登
記
工
廠
辦
理
情
形

未登記工廠產業用地劃設成果圖

本府辦理之「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聚落用地合法化規劃研究案」共
劃設臺南市未登記工廠產業用地1,507公頃。

未登記工廠聚集地區1,420公頃

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8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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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二、城2-3劃設情形

參



28

參
、
新
訂
擴
大
都
市
計
畫
及
城2

-3

劃
設
情
形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106.5.16)指導，臺南市115年人口總量為189萬人
•本計畫經初步依趨勢成長法預測臺南市 125年之人口總量約192萬人，
加計產業用地衍生家戶居住人口可達200萬人，較現行189萬人約增加12萬人。
•假設現行非都市人口約38萬人維持現況，162萬人分派至都市計畫區集約管理
•現行臺南市都市計畫住宅區約可容納160萬人

新訂擴大
都市計畫

非都：38萬人

都計區：162萬人

189萬人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106.5.16)

指導分派總量

趨勢預測推估:
1,925,244人本計畫推估

民國125年

人口總量 產業用地引入人口推
估：78,395人

爰建議臺南市
目標年人口為
200萬人

人
口
推
估
與
分
派

居住水準
(50m2~86m2/人)

X
現行都市計畫區

之住宅區

本計畫區之都
市計畫區可容
納人口數：
160萬人

供
需
檢
核

居
住
用
地 供給

需求

註：臺南市各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總計約23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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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峽

嘉義縣
嘉義縣

高雄市

關子嶺(含枕頭山附近
地區)特定區計畫

白河都市計畫

東山都市計畫

後壁都市計畫

鹽水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

新營都市計畫

柳營都市計畫

官田都市計畫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
定區計畫

六甲都市計畫

善化都市計畫

新市都市計畫

大內都市計畫

山上都市計畫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計畫

新化都市計畫
虎頭埤特定區計

畫

關廟都市計畫

歸仁都市計畫

高速鐵路臺南車站
特定區計畫

1.
3.

4.

2. 5.

6.7.

8.

下營都市計畫

官田鄉隆田地區都
市計畫

安定都市計畫

佳里都市計畫

將軍漚汪地區都
市計畫

學甲都市計畫

南鯤鯓特定區
計畫

高速公路麻豆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

玉井都市計畫

楠西都市計畫

曾文水庫特定區
計畫

西港都市計畫

七股都市計畫

北門都市計畫

參
、
新
訂
擴
大
都
市
計
畫
及
城2

-3

劃
設
情
形

都市計畫使用概況

28處市鎮計畫、13處特定區計畫、2處刻正擬定都市計畫。

臺南市陸域面積219,164.50公頃
都市土地面積51,619.40公頃(占23.55%)
非都市土地面積(含刻正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167,545.10公頃(占76.45%)

1.臺南市主要計畫
2.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
3.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
4.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5.仁德都市計畫
6.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7.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
8.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

住宅區整體發展率
達6成；大內及永
康六甲頂最高；臺
南都會公園及高速
鐵路臺南車站特定
區最低。

商業區整體發展率
達5成；西港、安
定最高；臺南都會
公園、臺南科學園
區特定區最低。

工業區整體發展率
達5成；新營交流
道、佳里最高；烏
山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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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局

工務局

水利局

地政局

都市發展局

大內區 文化局

鐵路立體化延伸(交通局)

2

1

2

4

7
6

8

9

1

2

3

4

5

3

4

5

1

2

3

4

1

2

4
5

6

7

8
環境保護局

先進運輸藍線(交通局)

先進運輸綠線(交通局)

先進運輸紅線(交通局)

1
3

1

3

1

2

1

3

5

參
、
新
訂
擴
大
都
市
計
畫
及
城2

-3

劃
設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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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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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再
生
能
源
需
求
及
規
劃

地區 地段地號 面積(公頃)

麻豆區
港子尾段7-56地號 1.0598 
港子尾段68-1等5筆地號 0.9066 
海埤段245地號 1412.2840

北門區

玉港段352等2筆地號 0.7493 
溪底寮段二重港小段207-4等10筆地號 1.7088 
鯤江段854等3筆地號 1.0941 
溪底寮段三寮灣小段405等5筆地號 1.9999 
保吉段659等8筆地號 20.9896 

學甲區

中洲段2294-1等4筆地號 0.7874 
草坔段1265等5筆地號 1.8151 
宅子港段633等3筆地號 1.3438 
宅子港段163-611等96筆地號 71.2655 
南廍段91地號及六甲區菁埔段462-34地號等80筆地號 21.0606 

七股區
七十二分段997-1地號 1.9310 
新生段9等4筆地號 72.9336 

將軍區
口寮段155-6號、七股區頂山子段99-1號及下山子寮段1號等85 
筆土地

214.4973 

柳營區 果毅後段187等5筆地號 1.3407 
下營區 大屯寮段769-33等3筆地號 1.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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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綠
能
科
技
園
區

 為配合政府能源政策推動，加速推展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方案，規劃以沙崙
為綠能發展基地，於2017年1月26日核定科學城公共建設計畫，以創能、
節能、儲能及系統整合為主軸，透過經濟部、科技部及臺南市政府等合作，
結合大臺南會展中心、中研院南部院區、綠能示範場域等，吸引國外大廠
及法人團體進駐與合作，發揮產業聚落的效果。

 基地位於臺南高鐵特定區計畫東南側，屬非都市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為特
定專用區，土地使用編定以農牧用地為主，部分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綠能科技園區範圍
初步劃設面積
約481.1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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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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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國家氣候變遷政策綱領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建議內容

伍
、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計
畫

水資源
維生基
礎設施

土地
使用

海岸
能源
供給

產業 農業
生物
多樣性

災害 健康

項目 建議至少說明內容

調適空間
計畫

參照前期「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內容及其他公私部門參考資料，提出氣候變遷調適重
點及改善方向。
1. 綜整關鍵領域之調適策略及行動方案
2. 研析不同行政區或策略分區之調適行動規劃

調適構想圖
及措施

配合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發展願景及相關趨勢預測，將前述調適計畫轉換為空間區位，
並發展相對應之調適規劃：
1. 依關鍵領域影響層面，研析不同地區可能受到之衝擊
2. 依該關鍵領域之影響層面，研析不同地理區（如海岸、平原、丘陵、山地、水系…等）

可能受到之衝擊
3. 優先推動高風險地區治理方案，如： 海岸產業利用、流域治理、高山及坡地災害、集

水區經營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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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關鍵領域之
空間調適目
標及策略

 調適目標
以本市「韌性城市」為總目標，彙整各關鍵領域與
空間相關之氣候變遷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由各關鍵領域之「調適策略及工作項目」總表中，
篩選空間及土地使用之策略項目

調適構想及
行動計畫

 調適構想
彙整既有災害歷史、潛勢或風險區位，研提調適構
想及工作項目。

 行動計畫
配合前述調適構想，整理本市八大領域行動計畫表
概要，及本市短、中、長程行動計畫，並從中歸納
空間發展重點

 調適構想圖
綜整前述內容，以圖面表示整體調適重點

城鄉防災
指導事項

 城鄉災害類型及防災策略
初步以「105年臺南市災害防救計畫」列舉之地震
災害、火災與爆炸災害、重大海洋污染災害、管線
災害等，配合原「臺南市區域計畫」防災相關內容，
研擬土地防災策略

伍
、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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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

短延時
強降雨

水資源

乾旱
地下水降低

維生

道路橋樑
能源輸供

海岸

暴潮
海平面上升

土地

潛勢監測
都市熱島

農業

旱澇損失
病蟲害

能源

供應系統
新興產業

健康

傳染疾病
醫療分配

氣候變遷八大領域(本市主要衝擊)

與國土利用相關之調適策略

災害

水資源

維生
基礎設施

海岸

土地

能源

•危險區域公告
•市區排水系統
•治山防災計畫

•滯洪池設置
•海水淡化與水
庫清淤

•跨區水源調度

•易淹水區設施
檢查

•人工沙灘及海
堤防護

•規劃海岸防線

•易淹水區治理
•低衝擊開發
•都市綠地

•光電計畫
•應變措施

臺南市氣候變遷調適構想圖
(發展中)

伍
、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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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

1. 進行災害環境敏感地區指認及分級管制

2. 配合國土法及相關法源，落實國土保安

3. 建立土地使用調適策略

防救災空間功能

1. 指認救災避難路線並
融入交通運輸規劃

2. 指認防救災據點

3. 以災害衝擊範圍為原
則，建立跨區防救災
合作機制

建置多元防救災管理系統

1. 充分利用本市災害潛勢地圖及風
險資料庫，配合國土功能分區進
行適當土地使用管制

2. 妥善利用各類國土監測系統，落
實災害預警與防災體系，並融入
各級土地使用規劃

複合性災害防災計畫

1.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土
壤液化潛勢地區加強建築管
理及土地使用管制

2. 針對複合型歷史災區及高潛
勢地區優先訂定防災原則

3. 落實重大工程及開發計畫之
防災規劃

高災害危險聚落地區之更新評估

1. 清查本市舊有聚落分佈，如建築使
用狀況、災害影響情形、周邊路道
系統的救援功能等

2. 建立舊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之建築
修繕及補助計畫

3. 加速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

伍
、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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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土保育地區劃設

二、海洋資源地區劃設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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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區分布示意圖

一
、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劃
設

都計類型及名稱 涉及保護、保育之分區用地名稱

水庫(水源)
特定區

虎頭埤特定區計畫 水庫專用區、水域用地

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 水域用地、保護區、特別保護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計畫 河川區、保護區、水庫專用區

關子嶺(含枕頭山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河川區、保護區、保存區、水庫專用區

議題：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劃設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臺南市國土計畫初步整理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畫名稱如
下。

烏山頭

曾文水庫

虎頭埤

關子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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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劃
設

臺南市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保護及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套疊國保一示意圖

議題：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劃設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畫，其計畫區內涉及保護或保育相
關分區或用地範圍，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分佈情形

國保一範圍

國保四範圍

涉及保護、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都市計畫街廓線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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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劃
設

臺南市烏山頭水庫特定區計畫保護及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套疊國保一示意圖

水庫專用區

議題：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劃設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畫，其計畫區內涉及保護或保育相
關分區或用地範圍，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分佈情形

國保一範圍

國保四範圍

涉及保護、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都市計畫街廓線

圖例



43

一
、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劃
設

關子嶺(含枕頭山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保護及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套疊國保一示意圖

水庫專用區
(白河水庫)

議題：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劃設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畫，其計畫區內涉及保護或保育相
關分區或用地範圍，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分佈情形

國保一範圍

國保四範圍

涉及保護、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都市計畫街廓線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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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劃
設

臺南市虎頭埤特定區計畫保護及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套疊國保一示意圖

水域用地
(鹽水埤)

水庫專用區
(虎頭埤)

宗教
專用區

宗教
專用區

公園
機3

議題：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劃設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畫，其計畫區內涉及保護或保育相
關分區或用地範圍，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分佈情形

國保一範圍

國保四範圍

涉及保護、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都市計畫街廓線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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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掌溪

急水溪
龜重溪

官田溪

曾文溪 後堀溪

鹽水溪

二仁溪

都計名稱 涉及保護、保育之分區用地名稱

急
水
溪

南鯤鯓特定區 河川區、保存區、堤防用地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

河川區、堤防用地、道路用地兼供
河川使用、道路用地兼供堤防使用

柳營都市計畫區 河川區、堤防用地

新營都市計畫區
河川區、堤防用地、道路兼供河川
使用、道路兼供堤防使用

白河都市計畫區 河川區、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關子嶺 (含枕頭山
附近地區)特定區

水域用地、河川區、保護區

曾
文
溪

臺南市主要計畫 河川區、河道用地、保護區、海域

西港都市計畫區 水溝用地

安定都市計畫區 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大內都市計畫區 河川區、溝渠用地

山上都市計畫區 河川區、保護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特
定區

河川區、保護區

曾文水庫特定區 水域用地、保護區、特別保護區

關廟都市計畫 保護區、溝渠用地

鹽
水
溪

臺南市安平港歷史
風貌園區特定區

河川區、保護區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

河川區、堤防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永康六甲頂都市計
畫區

河川區

二
仁
溪

仁德(文賢地區)都
市計畫區

河川區、溝渠用地

議題：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劃設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其他都市計畫地區(非屬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
分區或用地，屬中央管河川區域者之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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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名稱 涉及保護、保育之分區用地名稱

急水溪 新營都市計畫區 河川區、堤防用地、道路兼供河川使用、道路兼供堤防使用

新營都市計畫示意圖

議題：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劃設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其他都市計畫地區(非屬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
分區或用地，屬中央管河川區域者之分布情形

依推動小組第1次分組會議(國土保育分組)之都發局建議，考量圖資精確度不足，
後續將有爭議及調整之必要，且都計區內如盤點後已劃設為河川區等相關分區用
地已達到其管制目的，將都市計畫範圍內不劃入國土保育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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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劃設情形，提請討論。

擬
辦

依各單位意見修正表列之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畫區，併
同其他都市計畫地區(非屬水庫(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內保護或保育相
關分區或用地，屬中央管河川區域者，綜合考量原因如下，擬不劃設國土保
育地區第四類。

(一)考量都市計畫區內劃設為保護區、特別保護區、河川區等相關分區
用地，已有相對管制事項，應不致對土地造成不當利用，故建議回
歸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予以執行。

(二)考量本市仍有多處都市計畫區尚未完成計畫書圖重製，且公告河川
範圍圖資精度不足等因素，如於國土計畫劃設為國土保育區第四
類，恐造成未來因應河川公告(或治理計畫)範圍需調整之困難度，
且變更時程冗長造成徵收興闢作業延宕、損害民眾權益。



48

一
、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劃
設

【議題】
功能分區劃設之圖資範疇界定

說明

• 依據107年10月9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研商
會議。

•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其他公有森林區」，由於未有明確界定，目前係以土
地權屬(公)套疊使用分區(森林區)，故建請中央主管單位給予地方統一資訊。

•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山坡地查定加強保育地」，由於僅取得地號資料非空
間圖資，考量資料眾多及空間範圍轉換誤差，故建請中央主管單位給予地方統
一資訊。

【議題】
國土保育地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說明

• 依據107年9月20日召開「臺南市國土計畫」推動小組第1次分組會議。
• 本府農業局：國有森林區有承租給一般林農、農民使用情形，未避免相關建築

使用後續遭禁止，建議中央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時酌予考量地方使用情形。
• 本府農業局：山區有部分農業初級處理加工廠，如未來規劃屬於國土保育地區

並限制其使用恐對農產業造成影響，建議於國土保育地區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考量該產業鏈相關容許建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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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功能分區劃設之圖資來源協助

說明

• 依據107年10月9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研商
會議。

•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海底纜線或管道設置範圍」就海底纜線之界定上包
含電力及電信纜線，其中就電信纜線方面國家通訊委員會下轄眾多電信通訊公
司，為避免地方單位有所疏漏，是否應對於電信纜線有較明確之界定，故建請
中央主管單位給予地方統一資訊。

•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其防災設施之界定可依據
「海岸管理法」中針對海岸防護設施有較明確之定義，惟對於海岸(洋)救災設
施設置範圍無明確定義，因此建請中央主管機關給予統一資訊。

【議題二】
海洋資源分區及分類重疊時，劃設之管制影響。

說明

•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功能分區重疊處理原則矩陣」中分區劃設
以不重疊劃設為主，惟海洋資源地區屬三維空間因此如產生排他性及相容性同
時存在時，於土地容許使用層面及圖面繪製方面兩者呈現方式應如何表述，建
請有關單位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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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平均高潮線陸地側空白地(未編定/未登錄地)劃設原則。

說明

• 平均高潮線往海側至領海外界線之海域地區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惟位於平均
高潮線往陸地側範圍產生之空白地依空白地劃設原則處裡。

• 然商港或漁港港區範圍內涉及保安林等環境敏感地區者以及產稱未編定或未登
錄地，依前述原則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於未來土地容許使用管制上是否影
響港區整體發展，建請有關單位給予建議。

平均高潮線
港區範圍

圖例

安平商港

安平漁港

3

1

2

臺南市都市計畫

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

臺江國家公園

安平商港

安平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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